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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披露 

监管资本 

资本披露 

   
  于 2013 年 6 月 30 日 
  

已报告的银行监

管资本组合成份 

《Basel III》
生效前*的处理

方法的数额 

对监管综合范

围的资产负债

表之参照
  港币百万元 港币百万元 

CET1 资本：票据及储备   
1 直接发行的合资格 CET1 资本票据加任何相关的股份溢价 43,043  (1)
2 保留溢利 57,186  (2)
3 已披露的储备 

40,858  
(3)+(4)+

(5)+(6)
4 须从 CET1 资本逐步递减的直接发行资本（只适用于非合股公司） 不适用  
 公营部门注资可获豁免至 2018 年 1 月 1 日 不适用  
5 由综合银行附属公司发行并由第三方持有的 CET1 资本票据产生的少数股东权益

（可计入综合集团的 CET1 资本的数额） 507  (7)
6 监管扣减之前的 CET1 资本 141,594  

CET1 资本：监管扣减   
7 估值调整 84  不适用
8 商誉（已扣除相联递延税项负债） 0  
9 其它无形资产（已扣除相联递延税项负债） 0  
10 已扣除递延税项负债的递延税项资产 78  (11)
11 现金流对冲储备 0  
12 在 IRB 计算法下 EL 总额超出合资格准备金总额之数 0  
13 由证券化交易产生的出售收益 0  
14 按公平价值估值的负债因本身的信用风险变动所产生的损益 

121 0 
(12)+(13)+

(14)
15 界定利益的退休金基金净资产（已扣除相联递延税项负债） 0  
16 于机构本身的 CET1 资本票据的投资（若并未在所报告的资产负债表中从实缴资本

中扣除） 0  
17 互相交叉持有的 CET1 资本票据 0  
18 于在监管综合计算的范围以外的金融业实体发行的 CET1 资本票据的非重大资本投

资（超出 10%门槛之数） 0  
19 于在监管综合计算的范围以外的金融业实体发行的 CET1 资本票据的重大资本投资

（超出 10%门槛之数） 0  
20 按揭供款管理权（高于 10%门槛之数） 不适用  
21 由暂时性差异产生的递延税项资产（高于 10%门槛之数，已扣除相联递延税项负

债） 不适用  
22 超出 15%门槛之数 不适用  
23 其中：于金融业实体的普通股的重大投资 不适用  
24 其中：按揭供款管理权 不适用  
25 其中：由暂时性差异产生的递延税项资产 不适用  
26 适用于 CET1 资本的司法管辖区特定监管调整 50,240  
26a 因土地及建筑物（自用及投资用途）进行价值重估而产生的累积公平价值收益 42,095  (3)+(15)
26b 一般银行业务风险监管储备 8,145  (5)
26c 金融管理专员给予的通知所指明的证券化类别风险承担 0  
26d 因机构持有的土地及建筑物低于已折旧的成本价值而产生的任何累积亏损 0  
26e 受规管非银行附属公司的资本短欠 0  
26f 在属商业实体的有连系公司中的资本投资（超出申报机构的资本基础的 15%之

数） 0  
27 因没有充足的 AT1 资本及二级资本以供扣除而须在 CET1 资本扣除的监管扣减 0  
28 对 CET1 资本的监管扣减总额 50,523  
29 CET1 资本 91,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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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披露  

监管资本（续） 

资本披露（续） 

   
  于 2013 年 6 月 30 日 
  

已报告的银行监

管资本组合成份 

《Basel III》
生效前*的处理

方法的数额 

对监管综合范

围的资产负债

表之参照
  港币百万元 港币百万元 

AT1 资本：票据   
30 合资格 AT1 资本票据加任何相关股份溢价 0  
31 其中：根据适用会计准则列为股本类别 0  
32 其中：根据适用会计准则列为负债类别 0  
33 须从 AT1 资本逐步递减的资本票据 0  
34 由综合银行附属公司发行并由第三方持有的 AT1 资本票据（可计入综合集团的

AT1 资本的数额） 1,027  
(8)+

[(9)*100%]
35 其中：受逐步递减安排规限的由附属公司发行的 AT1 资本票据 919  (9)
36 监管扣减之前的 AT1 资本 1,027  

AT1 资本：监管扣减   
37 于机构本身的 AT1 资本票据的投资 0  
38 互相交叉持有 AT1 资本票据 0  
39 于在监管综合计算的范围以外的金融业实体发行的 AT1 资本票据的非重大资本投

资（超出 10%门槛之数） 0  
40 于在监管综合计算的范围以外的金融业实体发行的 AT1 资本票据的重大资本投资 0  
41 适用于 AT1 资本的司法管辖区特定监管调整 0  
41a 在过渡期内仍须从一级资本中扣除根据《巴塞尔协定三》生效前的处理方法按

50:50 的基础从核心资本及附加资本中作出扣减的部分 0  
i 其中：在 IRB 计算法下 EL 总额超出合资格准备金总额之数 0  
ii 其中：受规管非银行附属公司的资本短欠 0  
iii 其中：于机构本身的 CET1 资本票据的投资 0  
iv 其中：互相交叉持有金融业实体发行的 CET1 资本票据 0  
v 其中：在属商业实体的有连系公司中的资本投资（高于申报机构的资本基础的

15%之数） 0  
vi 其中：于在监管综合计算的范围以外的金融业实体发行的 CET1 资本票据、AT1 资

本票据及二级资本票据的非重大资本投资 0  
vii 其中：于在监管综合计算的范围以外的金融业实体发行的 CET1 资本票据、AT1 资

本票据及二级资本票据的重大资本投资 0  
42 因没有充足的二级资本以供扣除而须在 AT1 资本扣除的监管扣减 0  
43 对 AT1 资本的监管扣减总额 0  
44 AT1 资本 1,027  
45 一级资本（一级资本 = CET1 + AT1） 92,098  

二级资本：票据及准备金   
46 合资格二级资本票据加任何相关股份溢价 0  
47 须从二级资本逐步递减的资本票据 19,294  (16)
48 由综合银行附属公司发行并由第三方持有的二级资本票据（可计入综合集团的二级

资本的数额） 145  (10)
49 其中：受逐步递减安排规限的由附属公司发行的资本票据 0  
50 合资格计入二级资本的集体减值备抵及一般银行风险监管储备 4,827  不适用
51 监管扣减之前的二级资本 24,266  



 

 
 

3  

监管披露 

监管资本（续） 

资本披露（续） 

   
  于 2013 年 6 月 30 日 
  

已报告的银行监

管资本组合成份 

《Basel III》
生效前*的处理

方法的数额 

对监管综合范

围的资产负债

表之参照
  港币百万元 港币百万元 

二级资本：监管扣减   
52 于机构本身的二级资本票据的投资 0  
53 互相交叉持有的二级资本票据 0  
54 于在监管综合计算的范围以外的金融业实体发行的二级资本票据的非重大资本投资

（超出 10%门槛之数） 0  
55 于在监管综合计算的范围以外的金融业实体发行的二级资本票据的重大资本投资 0  
56 适用于二级资本的司法管辖区特定监管调整 (18,943)  
56a 加回合资格计入二级资本的因对土地及建筑物（自用及投资用途）进行价值重估而

产生的累积公平价值收益 (18,943)  
[(3)+(15)]

*45%
56b 在过渡期内仍须从二级资本中扣除根据《巴塞尔协定三》生效前的处理方法按

50:50 的基础从核心资本及附加资本中作出扣减的部分 0  
i 其中：在 IRB 计算法下 EL 总额超出合资格准备金总额之数 0  
ii 其中：受规管非银行附属公司的资本短欠 0  
iii 其中：于机构本身的 CET1 资本票据的投资 0  
iv 其中：互相交叉持有金融业实体发行的 CET1 资本票据 0  
v 其中：在属商业实体的有连系公司中的资本投资（高于申报机构的资本基础的

15%之数） 0  
vi 其中：于在监管综合计算的范围以外的金融业实体发行的 CET1 资本票据、AT1 资

本票据及二级资本票据的非重大资本投资 0  
vii 其中：于在监管综合计算的范围以外的金融业实体发行的 CET1 资本票据、AT1 资

本票据及二级资本票据的重大资本投资 0  
57 对二级资本的监管扣减总额 (18,943)  
58 二级资本 43,209  
59 总资本（总资本 = 一级资本 + 二级资本） 135,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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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披露  

监管资本（续） 

资本披露（续） 

   
  于 2013 年 6 月 30 日 
  

已报告的银行监

管资本组合成份 

《Basel III》
生效前*的处理

方法的数额
  港币百万元 港币百万元

59a 《巴塞尔协定三》下的扣减项目在过渡期内仍须根据《巴塞尔协定三》生效前受风险加权规限处理  
i 其中：按揭供款管理权 0 
ii 其中：界定利益的退休金基金净资产 0 
iii 其中：于机构本身的 CET1 资本票据、AT1 资本票据及二级资本票据的投资 0 
iv 其中：在属商业实体的有连系公司中的资本投资 0 
v 其中：于在监管综合计算的范围以外的金融业实体发行的 CET1 资本票据、AT1 资本票据及二级资

本票据的非重大资本投资 0 
vi 其中：于在监管综合计算的范围以外的金融业实体发行的 CET1 资本票据、AT1 资本票据及二级资

本票据的重大资本投资 0 
60 风险加权总资产 824,850 

资本比率（占风险加权资产的百分比）  
61 CET1 资本比率 11.04% 
62 一级资本比率 11.17% 
63 总资本比率 16.40% 
64 机构特定缓冲资本要求（《资本规则》第 3A 条或第 3B 条（视乎适用情况而定）指明的最低 CET1

资本要求加防护缓冲资本加反周期缓冲资本要求加环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或本地系统重要性银行的

资本要求） 3.50% 
65 其中：防护缓冲资本要求 0.00% 
66 其中：银行特定反周期缓冲资本要求 0.00% 
67 其中：环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或本地系统重要性银行的要求 0.00% 
68 CET1 资本超出在《资本规则》第 3A 条或第 3B 条下（视乎适用情况而定）的最低 CET1 要求及用

作符合该条下的一级资本及总资本要求的任何 CET1 资本 6.67% 
司法管辖区最低比率（若与《巴塞尔协定三》最低要求不同）  

69 司法管辖区 CET1 最低比率 不适用 
70 司法管辖区一级资本最低比率 不适用 
71 司法管辖区总资本最低比率 不适用 

低于扣减门槛的数额（风险加权前）  
72 于在监管综合计算的范围以外的金融业实体发行的 CET1 资本票据、AT1 资本票据及二级资本票据

的非重大资本投资 1,962 
73 于在监管综合计算的范围以外的金融业实体发行的 CET1 资本票据的重大资本投资 500 
74 按揭供款管理权（已扣除相联税项负债） 不适用 
75 由暂时性差异产生的递延税项资产（已扣除相联递延税项负债） 不适用 

就计入二级资本的准备金的适用上限  
76 合资格计入二级资本中有关基本计算法及标准（信用风险）计算法下的准备金（应用上限前） 588 
77 在基本计算法及标准（信用风险）计算法下可计入二级资本中的准备金上限 489 
78 合资格计入二级资本中有关 IRB 计算法下的准备金（应用上限前） 5,895 
79 在 IRB 计算法下可计入二级资本中的准备金上限 4,338 

受逐步递减安排规限的资本票据  
80 受逐步递减安排规限的 CET1 资本票据的现行上限 不适用 
81 由于实施上限而不计入 CET1 的数额（在计及赎回及到期期限后超出上限之数） 不适用 
82 受逐步递减安排规限的 AT1 资本票据的现行上限 0 
83 由于实施上限而不可计入 AT1 资本的数额（在计及赎回及到期期限后超出上限之数） 0 
84 受逐步递减安排规限的二级资本票据的现行上限 23,438 
85 由于实施上限而不可计入二级资本的数额（在计及赎回及到期期限后超出上限之数） 0 
 
* 指于 2012 年 12 月 31 日生效的《银行业（资本）规则》下的数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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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披露  

监管资本（续） 

资本披露（续） 

模版附注： 

相对《巴塞尔协定三》资本标准所载定义，《资本规则》对以下项目赋予较保守的定义： 

行数 内容 香港基准 
《巴塞尔协定

三》基准

  港币百万元 港币百万元

其它无形资产（已扣除相联递延税项负债） 0 09 
 
解释 
正如巴塞尔委员会发出的《巴塞尔协定三》文本（2010 年 12 月）第 87 段所列载，按揭供款管理权可在 CET1 资本内予以有

限度确认（并因此可从 CET1 资本的扣减中被豁除，但以指定门槛为限）。在香港，认可机构须遵循有关的会计处理方法，

将按揭供款管理权列为在其财务报表所呈报的无形资产的一部分，并从 CET1 资本中全数扣减按揭供款管理权。因此，在第 9
行所填报须予扣减的数额可能会高于《巴塞尔协定三》规定须扣减的数额。在本格内的「《巴塞尔协定三》基准」项下汇报

的数额为经调整的在第 9 行所汇报的数额（即在「香港基准」项下汇报的数额），而调整方法是按须扣减的按揭供款管理权

数额予以下调，并以不超过在《巴塞尔协定三》下就按揭供款管理权所定的 10%门槛及就按揭供款管理权、由暂时性差异所

产生的递延税项资产与于金融业实体发行的 CET1 资本票据的重大投资（不包括属对有连系公司的贷款、融通或其它信用风

险承担的投资）所定的整体 15%门槛为限。 
 
已扣除递延税项负债的递延税项资产 78 010 
 
解释 
正如巴塞尔委员会发出的《巴塞尔协定三》文本（2010 年 12 月）第 69 及 87 段所列载，视乎银行予以实现的未来或然率而

定的递延税项资产须予扣减，而与暂时性差异有关的递延税项资产则可 CET1 资本内予以有限度确认（并因此可从 CET1 资

本的扣减中被豁除，但以指定门槛为限）。在香港，不论有关资产的来源，认可机构须从 CET1 资本中全数扣减所有递延税

项资产。因此，在第 10 行所填报须予扣减的数额可能会高于《巴塞尔协定三》规定须扣减的数额。 
 
在本格内的「《巴塞尔协定三》基准」项下汇报的数额为经调整的在第 10 行所汇报的数额（即在「香港基准」项下汇报的数

额），而调整方法是按须扣减的与暂时性差异有关的递延税项资产数额予以下调，并以不超过在《巴塞尔协定三》下就暂时

性差异所产生的递延税项资产所定的 10%门槛及就按揭供款管理权、由暂时性差额所产生的递延税项资产与于金融业实体发

行的 CET1 资本票据的重大投资（不包括属对有连系公司的贷款、融通或其它信用风险承担的投资）所定的整体 15%门槛为

限。 
 
于在监管综合计算的范围以外的金融业实体发行的 CET1 资本票据的非重大资本投资（超出

10%门槛之数） 0 0
18 

 
解释 
为断定于金融业实体发行的CET1资本票据的非重大资本投资总额，认可机构须计算其提供予其任何属金融业实体的有连系公

司的任何数额的贷款、融通或其它信用风险承担的总额，就如该等贷款、融通或其它信用风险承担为认可机构直接持有、间接

持有或合成持有该金融业实体的资本票据一般，惟若认可机构能向金融管理专员证明并使其信纳是在认可机构的日常业务过程

中作任何该等贷款、批出任何该等融通或引起任何该等其它信用风险承担者则除外。 
 
因此，在第 18 行所填报须予扣减的数额可能会高于《巴塞尔协定三》规定须扣减的数额。在本格内的「《巴塞尔协定三》基

准」项下汇报的数额为经调整的在第 18 行所汇报的数额（即在「香港基准」项下汇报的数额），而调整方法是豁除在香港采

用的方法下须予扣减的认可机构对有连系公司的贷款、融通或其它信用风险承担的合计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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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披露 

监管资本（续） 

资本披露（续） 

行数 内容 香港基准 
《巴塞尔协定

三》基准

  港币百万元 港币百万元

于在监管综合计算的范围以外的金融业实体发行的 CET1 资本票据的重大资本投资（超出

10%门槛之数） 0 0
19 

 
解释 
为断定于金融业实体发行的CET1资本票据的重大资本投资总额，认可机构须计算其提供予其任何属金融业实体的有连系公司

的任何数额的贷款、融通或其它信用风险承担的总额，就如该等贷款、融通或其它信用风险承担为认可机构直接持有、间接持

有或合成持有该金融业实体的资本票据一般，惟若认可机构能向金融管理专员证明并使其信纳是在认可机构的日常业务过程中

作任何该等贷款、批出任何该等融通或引起任何该等其它信用风险承担者则除外。 
 
因此，在第 19 行所填报须予扣减的数额可能会高于《巴塞尔协定三》规定须扣减的数额。在本格内的「《巴塞尔协定三》基

准」项下汇报的数额为经调整的在第 19 行所汇报的数额（即在「香港基准」项下汇报的数额），而调整方法是豁除在香港采

用的方法下须予扣减的认可机构对有连系公司的贷款、融通或其它信用风险承担的合计总额。 
 
于在监管综合计算的范围以外的金融业实体发行的 AT1 资本票据的非重大资本投资（超出

10%门槛之数） 0 0
39 

 
解释 
为于计算资本基础时考虑将提供予属金融业实体的有连系公司的贷款、融通或其它信用风险承担视为 CET1 资本票据（见上

文有关模版第 18 行的附注）须作出扣减的结果，将会令适用于在 AT1 资本票据的其它非重大资本投资的资本扣减的豁免门槛

空间可能会有所缩小。因此，在第 39 行所填报须予扣减的数额可能会高于《巴塞尔协定三》规定须扣减的数额。在本格内的

「《巴塞尔协定三》基准」项下汇报的数额为经调整的在第 39 行所汇报的数额（即在「香港基准」项下汇报的数额），而调

整方法是豁除在香港采用的方法下须予扣减的认可机构对有连系公司的贷款、融通或其它信用风险承担的合计总额。 
 
于在监管综合计算的范围以外的金融业实体发行的二级资本票据的非重大资本投资（超出

10%门槛之数） 0 0
54 

 
解释 
为于计算资本基础时考虑将提供予属金融业实体的有连系公司的贷款、融通或其它信用风险承担视为 CET1 资本票据（见上

文有关模版第 18 行的附注）须作出扣减的结果，将会令适用于在二级资本票据的其它非重大资本投资的资本扣减的豁免门槛

空间可能会有所缩小。因此，在第 54 行所填报须予扣减的数额可能会高于《巴塞尔协定三》规定须扣减的数额。在本格内的

「《巴塞尔协定三》基准」项下汇报的数额为经调整的在第 54 行所汇报的数额（即在「香港基准」项下汇报的数额），而调

整方法是豁除在香港采用的方法下须予扣减的认可机构对有连系公司的贷款、融通或其它信用风险承担的合计总额。 
 

 
注： 
上述10%／15%门槛的数额的计算是以《银行业（资本）规则》计算的 CET1 资本数额为基准。 
 
 

简称： 

CET1：普通股权一级资本 
AT1：额外一级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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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披露 

监管资本（续） 

监管综合范围的资产负债表与资本组合成份之对账 
  
 于 2013 年 6 月 30 日 

 
已发布 

财务报表中 

的资产负债表 

 
监管综合 

范围下  

对资本组合

成份定义之

参照

 港币百万元  港币百万元  
资产     
库存现金及存放银行及其它金融机构的结余 181,796  181,577  
在银行及其它金融机构一至十二个月内到期之定期存放 54,511  54,310  
公平值变化计入损益之金融资产 27,874  27,775  
衍生金融工具 31,419  31,419  

- 其中：有关衍生工具合约之债务估值调整   29  (12)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负债证明书 90,080  90,080  
贷款及其它账项 885,211  885,211  
证券投资 409,850  409,840  
附属公司权益 -  425  
联营公司及合资企业权益 270  270  
投资物业 14,705  14,653  
物业、器材及设备 49,514  49,162  
递延税项资产 79  78  (11)
其它资产 19,275  19,177  
     
资产总额 1,764,584  1,763,977  
     
     
负债     
香港特别行政区流通纸币 90,080  90,080  
银行及其它金融机构之存款及结余 144,667 144,667 
公平值变化计入损益之金融负债 19,082  19,082  

- 其中：按公平价值估值的负债因本身的信用风险变动所产生的损益   (1)  (14)
衍生金融工具 20,919  20,919  

- 其中：有关衍生工具合约之债务估值调整   (91)  (13)
客户存款 1,265,269  1,265,554  
按摊销成本发行之债务证券 5,766  5,766  
其它账项及准备 44,762  44,815  
应付税项负债 3,190  3,167  
递延税项负债 6,723  6,557  
后偿负债 20,577  20,577  

- 其中：须逐步递减的可计入监管资本部分   19,294  (16)
     
负债总额 1,621,035  1,621,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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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披露  

监管资本（续） 

监管综合范围的资产负债表与资本组合成份之对账（续） 
  
 于 2013 年 6 月 30 日 

 
已发布 

财务报表中 

的资产负债表 

 
监管综合 

范围下  

对资本组合

成份定义之

参照

 港币百万元  港币百万元  
资本      
股本 43,043  43,043  (1)

     
储备 98,542  98,044  

- 留存盈利 56,846  57,186  (2)
- 其中：因投资物业进行价值重估而产生的累积公平价值收益   10,350  (15)

- 房产重估储备 32,573  31,745  (3)
- 可供出售证券公平值变动储备 59  73  (4)
- 监管储备 8,145  8,145  (5)
- 换算储备 919  895  (6)

     
本银行股东应占股本和储备 141,585  141,087  
     
非控制权益 1,964  1,706  

- 其中：可计入普通股权一级资本部分   507  (7)
- 其中：可计入额外一级资本部分   108  (8)
- 其中：分阶段递减安排下可计入额外一级资本部分   919  (9)
- 其中：可计入二级资本部分   145  (10)

     
资本总额 143,549  142,793  
     
负债及资本总额 1,764,584  1,763,977  

 

 

 


